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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

关于开展中等职业教育学生学籍常态化核验

工作的通知
教办职成〔2022〕334 号

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、省直管县（市）教育局，各省属中等

职业学校，各有关高等学校：

为落实 2021 年第四季度政策跟踪审计省教育厅发现问题

整改的有关精神，运用信息技术推进我省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和

学籍规范化管理，杜绝空挂学籍、违规招生、套取报考资格等

行为，根据《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印发河南省中等职业教

育学历认证工作规程（2022）》（教办职成〔2022〕179 号）有

关要求，经研究，决定在全省中等职业学校（含高等学校中专

部，五年一贯制中职阶段，下同）推行中职教育学生学籍常态

化核验工作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充分认识运用信息系统常态化核验中职学生学籍的重要

性

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籍管理是中职学校管理的基础性工

作，学生学籍是核定学校生均拨款、中职学生国家免学费资金、

学生资助、高等学校考试招生和中职标准化建设工作以及财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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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持各类职业教育项目的基础信息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必须随

时准确掌握学生学籍状态。运用信息系统开展常态化学生学籍

核验工作，是准确掌握学生情况，督促学校加强学生管理，落

实学籍常态化、过程化管理的必要手段，对解决学籍空挂、杜

绝套取财政资金、确保升学考试公平具有重要意义。

二、常态化核验中职学生学籍的对象和信息系统

在河南省各类中等职业学校就读，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学习

的学生参加常态化核验，学习形式为非全日制学习的学生只需

完成每年两次注册学籍。中职学生采用“职校家园 APP”完成

常态化核验和学籍注册，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通过河南省中等

职业学校学生学籍备案系统（以下简称备案系统）进行日常管

理，产生的学籍数据库与河南省中等职业教育统一招生平台、

河南省职业院校学生实习备案平台共享信息，“职校家园 APP”

通过端口与“河南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服务平台”链接，数据库

中的学籍数据是中职应届毕业生高考报名的信息源。备案系统

具有省、市（县）、校三级应用管理功能，省教育厅、市（县）

教育局、学校管理员、学生辅导员和学生五类应用帐户。

三、常态化核验中职学生学籍的程序

1.激活帐号

学生下载“职校家园 APP”，注册帐号，完成实名认证，核

对学籍信息准确性和采集人脸信息，拍摄个人学籍证件照等工

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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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辅导员激活管理帐户

学校学籍管理员，根据本校学生管理实际增设若干学生辅

导员（班主任）帐户，并为学生分配学生辅导员（班主任）。学

生辅导员（班主任）通过手机关注微信公众号或者通过电脑登

陆学籍备案系统，填写个人基本信息激活帐户。

3.联调测试

学生辅导员（班主任）和学生完成帐户注册激活后，学校

应完成一次点名核验测试，学校管理员在学籍备案系统发布点

名核验任务，学生在“职校家园 APP”完成学籍核验，学生辅

导员（班主任）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或者登陆帐户了解所负责

的学生完成点名情况。测试结果将在学校管理层面显示，学校

测试完成后，上级管理部门和省教育厅可以在系统查看学校测

试情况。

4.常态化核验

省教育厅和学校上级教育局可以根据工作需要通过学籍备

案系统对所属中职学校开展学生学籍常态化核验。上级教育部

门管理员在系统内发布核验通知时，系统将自动发送至接受核

验的学校管理员、学生辅导员（班主任）和学生，学生应在指

定时间内打开“职校家园 APP”，在省教育厅备案注册的办学地

址范围内完成状态核验。学校管理员和学生辅导员（班主任）

可以在限定时间内督促学生完成核验，到达限定时间，此次核

验截止，所有通过核验的学生学籍信息为有效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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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学生日常管理

学校管理员和学生辅导员（班主任）帐户具有学生在校的

日常管理功能，学生可利用“职校家园 APP”请假和销假，学

校管理员和学生辅导员（班主任）对学生请假批准后，学生学

籍处于请假状态，不参与请假期间的学籍核验。但学生每学期

累计请假时间不得超过 15 天，超出者按休学处理，学生未履行

请假手续超过 3 个月的，学生电子学籍按退学处理。

四、核验结果应用

1.相关资格的变更。学生按时完成学籍核验是落实学校管

理职责，认定学生在校状态的主要依据，学校应于每学期学生

到校注册时完成至少 1 次学籍核验。对于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发

起的学籍核验通知，在校学生每个学期内连续出现 2 次、累计

4 次不能按时完成学籍核验且无正当理由的，学校学籍管理员

须在 5 个工作日内根据上级教育部门在学籍备案系统内发起的

提示信息，结合实际情况把学生的学习形式变更为非全日制或

对学生予以休学、退学等处理。因核验未通过而对学生学籍的

异动完成后，再次异动该生学籍信息的需要学校逐级提请异动

报告到省教育厅批准。同时，该生申请的本学期资助金、国家

免学费资金尚未发放的，学校应向资助部门提交撤回该生资助、

免学费的申请。

2.结果申诉。学生或学校对核验结果、应届生高考报名资

格有异议的，可以通过备案系统“河南省中等职业教育问题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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询和申诉”功能向上级管理部门进行咨询和申诉，申诉通过的，

恢复原学籍状态。

五、有关工作要求

各级教育行政部门、各中等职业学校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，

学校学籍管理部门应向学校主要负责人和内部有关部门及时传

达工作要求和文件精神，及时完成帐户激活、联调测试等准备

工作，各学校完成在籍学生联调测试的截止时间为 10 月 25 日，

2022 级新生联调测试的完成时间为 2022 年 10 月 31 日前，期

间省教育厅将开展落后学校的系统激活进度调度，有关操作手

册可在“职校家园 APP”和学籍备案系统内下载。

省中职学籍管理办公室联系人：汤晓乐、宋庆彬，联系电

话：0371-65900929

省教育厅联系人：蔡崇、王凯，联系电话：0371-69691878

2022 年 10 月 9 日

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22 年 10 月 9 日印发


